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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规范
城区养犬管理的通告

淮府秘〔2019〕84 号

为推进我市城区养犬规范化管理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市容

环境卫生，保障公民生命健康和人身安全，提升城市文明形象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

防疫法》《淮南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淮南市文明行

为促进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本通告适用于下列区域：

大通区东至洛九路，南至林场路（含九龙岗镇人民政府驻地

周边），西至居仁村一期，北至国庆东路洛河镇人民政府驻地周

边。

田家庵区东至田大南路（含田东街道区域），南至舜耕山风

景区，西至淮南师范学院，北至沿淮路。

谢家集区东至洞山西路合成公司，南至 102 省道、经五路、

二通道，西至卧龙山公园，北至十涧湖路、沿矿路。

八公山区东至大张铁路线，南至水泥支架厂路，西至东西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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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通道，北至二通道与淮凤路交口。

潘集区东至齐云山路，南至淮沪煤电专用铁路线，西至淮沪

煤电专用铁路线，北至泥河大堤。

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东至振兴路，南至朝阳路（月伴湾小区

南侧铁路沿线），西至田大路，北至淮河大堤堤顶路。

淮南高新区东至新洛九路，南至合淮阜高速，西至绿化走廊，

北至舜耕山风景区。

二、养犬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养犬人饲养犬只应当遵守有关法律、法规，尊重社会

公德，遵守公共秩序，不得干扰他人正常生活，不得驱使或者放

任犬只恐吓、伤害他人，不得随意虐待、遗弃犬只。

（二）携带犬只外出时，应当为犬只束牵引带，为大型犬只

戴嘴套，主动避让老年人、残疾人、孕妇、儿童等人员，及时清

除犬只粪便。

（三）携犬乘坐电梯或者上下楼梯时，应当避开高峰时间并

主动避让他人，同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犬只伤人。

（四）不得在居民区楼道、露台等公共区域养犬。犬吠影响

他人正常生活的，养犬人应当采取措施予以制止。

（五）禁止携带犬只乘坐公共汽车等公共交通工具。携带犬

只乘坐出租车的，应当征得出租车驾驶员的同意。禁止携带犬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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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机关、学校、医院、图书馆、商场、体育场馆、候车室、封

闭式公园、景点景区等人群集中的公共场所以及设有禁入标志的

其他公共场所。盲人携带导盲犬的除外。

（六）饲养犬只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履行动物疫病防疫义

务，对犬只进行兽用狂犬病疫苗的免疫接种。

三、养犬人违反文明养犬规定的，由有关行政机关依法予以

处罚。

四、社区居民委员会、物业服务企业等单位应当配合政府及

相关部门开展文明养犬的宣传和管理工作，引导、督促、规范文

明养犬行为。

五、犬只禁入区域的管理方对携带犬只进入的，应当及时劝

阻。对于不听劝阻的，应当及时举报。

六、鼓励单位和个人对违法养犬行为进行劝阻、制止和举报。

举报电话：110（市公安局），2662308（市畜牧兽医局），6666670

（市城管局）。

七、寿县、凤台县、毛集实验区可参照本通告规范本地区的

养犬管理工作。

八、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2019 年 7 月 26 日


